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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在线

“开门杀”“搭便车”出事故如何赔
最高法新司法解释针对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等作出相应规定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
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其中涉及“开门杀”事故的赔
偿，以及日常生活中“搭便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该解释将于6月
30日起施行。

日常生活中，因驾驶人不当
停车、乘车人下车时疏于观察等
原因引发的“开门杀”事故，给路
过的行人带来无妄之灾。“乘车人
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
投保险是否应对该损害承担赔偿
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最高
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

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
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
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
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
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
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
偿责任。

乘客“开门杀”车辆保险是否赔

董某驾车行驶至某路段停
车，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驾驶员
董某未提醒注意车外情况，车门
与骑电动自行车的潘某发生碰
撞，造成潘某受伤。法院认为，驾
驶人未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开

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构
成共同侵权。对于该机动车一方
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付，其仅
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
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杜某、
董某连带赔偿。

■案例

“无偿搭乘”“搭便车”
在日常生活中较为普遍。

“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
交通事故如何划分责任？

对于非营 运 机 动 车
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
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
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
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
责任。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
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
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
事故形成原因等，判断机
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

“好意同乘”出意外 驾驶人赔多少

张某驾车搭载李某前往同一
地点。途中，张某犯困撞到树木，
导致李某受伤。李某诉至法院，请
求张某赔偿医疗费。法院认为，张
某系无偿搭载李某，也没有证据证
明张某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决
张某承担80%赔偿责任。

■案例

开着租来、借来的车
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
是由机动车所有人赔偿，
还是由使用人担责？民法
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
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
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

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
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
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
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
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
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

同时明确，上述责任
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
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
受偿的损失数额。

租车借车出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张某将自己的车交给饮酒后
的冯某驾驶，冯某超速行驶致驾驶
摩托车的李某受伤。法院认为，张
某明知冯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存在
过错；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
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限额部分由
冯某赔偿，其中40%由张某与冯某
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高 健）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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